
法務部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貪瀆起訴案件統計表(96年8月份)

表一：本月份統計

(1)+(2)+(3) 數 目 百 分 比 數 目 百 分 比 數 目 百 分 比 數 目 百分比 數 目 百分比 數 目 百分比 數 目 百 分 比

件

數 70 件 58 件 _____ _____ _____ 0 件 _____ _____ _____ 12 件
人

數 265人次 117人次 32人次 12.08% 45人次 16.98% 40人次 15.09% 0人次 0人次 0.00% 0人次 0.00% 0人次 0.00% 148人次 55.85%
貪

瀆

總

金

額

新

台

幣
NT$866,055,267.00 NT$859,935,267.00

_____ _____ _____

NT$0.00

_____ _____ _____

NT$6,120,000.00

法務部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貪瀆起訴案件統計表(96年8月份)
表二：本月與上月之比較

本 月上 月 增 減 率 本 月

件

數 70 件 31 件 193.33% 12 件
人

數 265人次 87人次 148.10% 148人次
貪

瀆

總

金

額

新

台

幣
NT$866,055,267.00 NT$112,712,923.00 NT$747,222,410.00 NT$6,120,000.00

附註：(1)「高層」、「中層」、「基層」公務人員包括行政機關、事業機關、各級學校、民意代表、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附屬機構、農會及農田水利會等人員。

備

註

高層簡任(相當)

以 上

中 層 薦 任

( 相 當 ) 人 員

總

計
合 計

(3)以貪瀆案件偵辦

而被起訴之一般民眾

  (3)「以貪瀆案件偵辦而被起訴之普通民眾」欄係指檢察官辦理「行賄」或「貪瀆」案件中之普通民眾，因與公務員所犯貪瀆罪名有共犯關係或以其他普通罪名被起訴之人，以及雖具有公務員身分但其行為與其本身之

公職完全無關，例如行賄人係公務員，因交通違規行賄，雖具有公務員身分，但其行賄行為與其身分完全無關均列入本欄(同前第2項說明)。

(1) 以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或 瀆 職 罪 名 起 訴 之 公 務 人 員 (2)以貪瀆案件偵辦而以其他罪名起訴之公務人員

合 計

基 層 委 任

( 相 當 ) 以 下

總

計

中 層 薦 任

( 相 當 ) 人 員

基 層 委 任

( 相 當 ) 以 下

高層簡任 (相

當 ) 以 上

項  次

經與統

計處核

對無誤

合 計

總

計

項  次

30 件

117人次 79人次

NT$859,935,267.00 NT$112,712,857.00

-100.00%

備註

本 月上 月

58 件

  (2)「以貪瀆案件偵辦而以其他罪名起訴之公務人員」欄係指貪瀆案件偵辦，但偵查結果以其他普通罪名起訴之案件，例如檢察官偵辦結果，不構成貪瀆罪名，但以偽造文書、詐欺或背信…等罪名起訴之案（此項資料

本部統計處係分別列於相關罪名，未單獨統計）

總計  (1)+(2)+(3)

增 減 率

225.81%

(3)以貪瀆案件偵辦而被起訴之一般民眾(1)以貪污治罪條例或瀆職罪名起訴之公務人員

增 減 率

經與統計處

核對無誤

0 件 1 件

上 月

(2)以貪瀆案件偵辦而以其他罪名起訴之公務

人員
本 月上 月增 減 率

0人次 3人次 -100.00%

#DIV/0!0 件

5人次 2960.00%

NT$65.00 NT$6,119,935.00NT$0.00 NT$1.00 (NT$1.00)

304.60%

NT$747,222,410.00

目

數

量

類
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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